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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21-17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项日常关联交易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1年3月1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关联方履行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审议该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时公

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全部通过本项议案；本项日常关联交易议

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公司控股股东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

股东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Prime 

Part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中文名：合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股东大

会上需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情况并在董事会审议该日常关联

交易议案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0年，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原材料采购及产品销售、房屋

及土地租赁等业务，2020年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方 上年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林德气体(烟台)有限公司 47,601 39,707   

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 1,000 1,120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30 146   

小计 49,331 4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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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购买除商品

外的资产 

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 1,000              

万华节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00 352   

小计 3,500 352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

品 

万华节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720 15,111   

林德气体(烟台)有限公司 59,753 40,726   

万华禾香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5,274 61,937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6,521 12,868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20 124   

小计 147,388 130,766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 130 110   

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 120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55   

小计 250 665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

务 

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 25,000 22,212   

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 270 283   

万华节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000 19,593   

小计 47,270 42,088   

承租关联方出租的土

地、房屋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300 1,044   

小计 1,300 1,044   

向关联方出租土地、房

屋 

林德气体(烟台)有限公司 123 463   

小计 123 463   

合计   249,162 216,351   

 

2021年，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原材料采购及产品销售、房屋

及土地租赁等业务，2021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方  
本次预计金

额  

占 同类

业 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

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林德气体(烟台)有限公司      77,000     1.04  11,093       39,707       0.77    

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       1,100     0.01  138        1,120       0.02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00     0.01  85          146       0.00    

小计      78,600    /  11,316       40,973    /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林德气体(烟台)有限公司      65,000     0.63  10,897       40,726       0.56    

万华禾香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     1.06  13,194       61,937       0.86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0.19  2,773       12,868       0.18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30     0.00  29          124       0.00    

小计     195,130    /  26,893      115,655    /    

向关联人提供 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         120     1.50            110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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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00     7.50            555       7.51    

小计         720    /            665    /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      38,000     0.51  5,205       22,212       0.43    

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         300     0.50            283       0.48    

小计      38,300    /  5,205       22,495    /    

承租关联方出

租的土地、房

屋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0    17.54          1,044      18.44    

小计       1,000    /          1,044    /    

向关联方出租

土地、房屋  

林德气体(烟台)有限公司         499     1.51  499          463       1.40    

小计         499    /  499          463    /    

 合计       314,249    /  43,913      181,295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华实业”） 

关联关系：同受国丰投资控制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路 17号 

法定代表人：李云生 

注册资本： 14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制鞋材料、钢材、木材、水泥、普通机械及配件、日用百货、日

用杂品(不含鞭炮)、五金交电、装饰材料、洗涤剂、电瓶用液、煤炭的批发，场

地、设备、设施租赁、仓储服务；以自有资金对煤炭、煤化工、节能建材、生态

板行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

等金融业务）。 

2、万华节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国丰投资控制（万华节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

权结构发生变动，不再为国丰投资控制企业。万华节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与万华化学不再构成关联关系）。 

注册地址：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太原路 56号 

法定代表人：任瑞周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聚氨酯节能系列产品、岩棉节能系列产品、催化剂系列产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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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危险化学品）、新型环保材料系列产品、集成房屋系列产品及配套材料的研发、

生产、销售及配套施工，以自有资金对股权进行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

不得从事发放贷款、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货物、技术

的进出口。 

3、万华禾香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星火街 5号 

法定代表人：郭兴田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制造农作物秸秆生态板、生态粘合剂及设备、木工机械设备；技

术开发；销售自产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家

具、建筑材料、装饰材料；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4、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联营企业（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新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烟台万华

氯碱有限责任公司20%股权，公司有高管在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董事）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化工路51号 

法定代表人：石敏 

注册资本：4,4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氢氧化钠、氢氧化钠溶液、盐酸、次氯酸钠溶液、丙酮、硫酸等

的销售；食品添加剂、工业盐的销售；蒸汽、纯水、磷酸铁锂的生产与销售；自

有场地、房屋、设备的租赁；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 

5、林德气体（烟台）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联营公司（公司持有林德气体（烟台）有限公司 10%股权，公司

有高管在林德气体（烟台）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季家重庆大街 59 号烟台万华工

业园内 

法定代表人：史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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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91,709.249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氧、氮。生产食品添加剂氮气、医用氧。销售上述公司自产

产品，并提供供气工程及技术服务；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批发（禁止储存）氮（液化）、氩（液化）、氧

（液化）、氪（液化）、氙（液化）、氧（压缩）、氮（压缩）、氩（压缩）。 

6、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合营公司（公司持有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 50%股权，

公司有高管在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注册地址：烟台开发区大季家西港区内 

法定代表人：陈毅峰 

注册资本：52,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货物装卸、仓储（不含危险品），国际货运代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国丰投资控制 

注册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 1号 

法定代表人：李增群 

注册资本：65,305.4151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人工环境技术、超净排放技术、制冷空调、压缩机技术、锅炉供

暖替代技术、能源综合利用技术、环保节能技术、压力容器及换热技术研发；以

上技术范围内设备、电气设备及零部件的制造、销售、服务（凭生产许可证经营）；

以上技术范围内成套工程的设计、咨询、安装调试及技术服务；许可范围内的进

出口业务、对外承包工程；钢结构设计制作安装、防腐保温工程；房屋租赁。 

8、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国丰投资控制 

注册地址：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黑龙江路 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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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宋西全 

注册资本：61,083.36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氨纶、芳纶系列产品的制造、销售、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服务；

纺织品、日用百货、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的批发、

零售；备案范围进出口业务。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公司与万华实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和房屋租赁，

双方本着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签订租赁合同。 

2、公司与万华禾香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

销售 PM 产品，公司与其之间本着长期合作、平等互惠的定价原则签订供货合同，

合同中价格执行以双方确认的订单中的约定为准。 

3、公司与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销售

烧碱产品及接受劳务。公司与其本着长期合作、平等互惠的原则，定价以双方确

认的订单中的约定为准。 

4、公司与林德气体(烟台)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原料采购及产品

销售业务，公司生产的原水、电及蒸汽销售给林德气体(烟台)有限公司作为其生

产产品的原料，林德气体(烟台)有限公司生产的氮气、氧气等产品是公司生产运

营所需的原料。双方本着长期合作、平等互惠的定价原则签订合同，合同中价格

执行以双方确认的订单中的约定为准。 

5、公司与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烟台港万

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在港区内为公司提供货物装卸、仓储服务。公司与其本着

长期合作、平等互惠的定价原则签订采购合同，合同中价格执行以双方确认的订

单中的约定为准。 

6、公司与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销

售 MDI产品。公司与其本着长期合作、平等互惠的原则，定价以双方确认的订单

中的约定为准。 

7、公司与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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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 产品，向其采购备品备件并接受劳务。公司与其本着长期合作、平等互惠的

原则，定价以双方确认的订单中的约定为准。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了保证公司能够正常、持续的生产经营，公司与万华实业之间发生的土地

及房屋租赁等关联交易，均为受地域的限制，发生关联交易不可避免。 

公司与万华禾香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德气体（烟台）有限公司、烟台

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及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产品购销

业务，只要其持续经营，与其发生关联交易是不可避免的。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议了该项议案，认为该议案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关联董事（廖增太、寇光武、华卫琦、郭兴田、荣峰、陈殿欣、齐

贵山）已回避表决，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时控股股东烟台国丰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股东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中凯信创业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Prime Part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中文名：合成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3月 16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和董事会上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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